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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负责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武汉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朱琦、李叶青、杨家宽、杨宏兵、王华斌、王加军、谢文刚、魏玉荣、杨列、

言凤英、杨露、廖朱玮、王振芳、胡传林。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63，邮箱：

1012726846@qq.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联

系电话：027-87792151，邮箱：7076740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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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窖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的基本规定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新建及改扩建，并正式投入运行满一年以上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

分期建设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可对已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满一年的分期工程进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21372-2008  硅酸盐水泥熟料 

GB 30485-2013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4-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设计规范 

GB/T 50087-2013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295  水泥工厂设计规范 

GB 50954-2014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工程设计规范 

HJ 662-2013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活垃圾  municipal solid waste（MSW） 

广义上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的总称。狭义上，生活垃圾主要指居民生活垃圾、集市贸易与商业垃

圾、公共场所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及企事业单位垃圾等，即广义“生活垃圾”中除建筑垃圾、园林垃圾、

粪便、餐饮垃圾等以外的固体废物部分。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  MSW co-processing in cement kiln 

将经过预处理后满足入窑要求的生活垃圾投入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在进行水泥熟料生产的

同时实现对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置过程。 

 

可燃组分  combustible residue 

生活垃圾预处理过程中分离出的可燃有机物，成分主要包括塑料、纸张、织物以及木头等，也指经

过生物干化后的衍生燃料，可作为水泥生产当中的替代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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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预处理  pretreat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为了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要求，对原生生活垃圾进行破碎、干化、分选等前期处理的过

程。 

 

干化  drying 

利用好氧生物处理或者热处理，以及其他脱水设施等方法，降低生活垃圾含水率，提高生活垃圾热

值和分选效率的工艺环节。 

 

分选  separation  

利用各种分选设备，将生活垃圾分选出可作为替代燃料和替代原料的不同组分，分别送至水泥熟料

烧成系统的不同位置进行焚烧处置。常见的分选方式有筛分，磁选和风选等。 

 

筛分  screening  

利用筛分设备将生活垃圾分为两种或多种粒度级别的操作过程。筛分设备有固定筛、滚筒筛、振动

筛等。 

4 基本规定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内容应包括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应包括下列主要方面： 

a) 总体设计； 

b) 预处理系统； 

c) 协同处置系统； 

d) 预处理系统的污染控制； 

e) 协同处置系统的污染控制； 

f) 配套工程、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总体印象。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评价应包括下列主要方面： 

a) 垃圾处理量与计量； 

b) 预处理系统运行效果； 

c) 协同处置系统运行效果； 

d) 预处理污染控制效果； 

e) 协同处置污染控制效果； 

f) 安全管理与综合管理。 

5 评价方法 

一般规定 

5.1.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应采用资料查阅与现场考察核实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5.1.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应在分别对工程建设水平和运行管理水平评价的基础上，根

据工程建设水平和运行管理水平的不同权重计算出综合评价得分，根据综合评价得分和关键项得分最

后确定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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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水平评价 

5.2.1 被评价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a) 项目建议书（或立项报告）及其批复文件； 

b) 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及其批复（核准）文件； 

c)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或环境影响评价表）及其批复文件； 

d)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详细勘查报告； 

e) 主要设计文件及设计变更资料； 

f) 施工记录及竣工验收资料； 

g) 节能评估报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h) 其他反映建设水平的资料。 

5.2.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建设水平评价打分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 

分项

编号 
分项名称 

子项

编号 
子项名称 

满分 

分值 
子项水平描述 

相应

分值 

实际

给分 

1-1 

 

总 体 设 计

（满分 10

分） 

1-1-1 
工艺流程与

规模 
5 

工艺流程设计合理，设计规模满

足服务范围收集量要求。 
5 

 
工艺流程设计较合理，设计规模

基本满足服务范围收集量要求。 
2～4 

工艺流程设计不合理，设计规模

不能满足服务范围收集量要求。 
0～1 

1-1-2 

 

总体布置 

 
5 

厂址选择恰当，平面、竖向布置、

设施设备布置恰当，物流顺畅，

建筑及绿化与周围环境协调。 

5 

 厂址选择基本恰当，平面、竖向、

设施设备布置较合理，建筑及绿

化与周围环境基本协调。 

1～4 

厂址选择不恰当，平面、竖向及

设施设备布置不合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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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续） 

1-2 

预 处 理 系

统（满分 20

分） 

1-2-1 

 

卸料储存设

施 

 

10 

按工艺要求配置计量设施，卸料

场地及卸料门数量设置合理、环

保措施齐全，储料池容积大小合

适、配套设施齐全。 

10 

 

基本按工艺要求配置计量设施，

卸料场地及卸料门数量设置较

合理、环保措施较齐全，储料池

容积大小较合适、配套设施较齐

全。 

2～9 

未按工艺要求配置计量设施，卸

料场地及卸料门数量设置不合

理、环保措施不齐全，储料池容

积大小不合适、配套设施不齐

全。 

0～1 

1-2-2 干化设施 5 

干化工艺与设备配置合理，配套

环保措施齐全，干化和环保功能

完善。 

5 

 
干化工艺与设备配置基本合理，

配套环保措施基本齐全，干化和

环保功能基本完善。 

2～4 

干化工艺与设备配置不合理，配

套环保措施不齐全，干化和环保

功能不完善。 

0～1 

1-2-3 分选设备 5 

分选设备配置合理，分选功能完

善。 
5 

 
分选设备配置较合理，分选功能

不完善。 
2～4 

分选设备配置不合理，分选功能

较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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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续） 

1-3 

协 同 处 置

系统（满分

25 分） 

 

1-3-1 
垃圾贮存设

施 
5 

垃圾贮存设施防渗性能和封闭

措施合理，保证垃圾存放时处于

负压状态。 

5 

 

垃圾贮存设施防渗性能和封闭

措施较合理，基本保证垃圾存放

时处于负压状态。 

1～4 

垃圾贮存设施防渗性能和封闭

措施不合理，难以保证垃圾存放

时处于负压状态。 

0 

1-3-2 
垃圾投加设

施 
10 

垃圾投加位置和设施合理，并满

足垃圾预处理物料特性要求，对

水泥窑工况、水泥熟料质量、环

境排放无负面影响。 

10 

 

垃圾投加位置和设施较合理，并

基本满足垃圾预处理物料特性

要求，对水泥窑工况、水泥熟料

质量、环境排放基本无负面影

响。 

5～9 

垃圾投加位置和设施不合理，且

不满足垃圾预处理物料特性要

求，对水泥窑工况、水泥熟料质

量、环境排放有负面影响。 

0～4 

1-3-3 水泥窑 10 

工艺与装备符合 GB 50954-2014

中第 4 章的规定，设施配置合

理，处置功能完善。 

10 

 

工艺与装备基本符合 GB 50954-

2014 中第 4 章的规定，设施配置

较合理，处置功能较完善。 

2～9 

工艺与装备不符合 GB 50954-

2014 中第 4 章的规定，设施配置

不合理，处置功能不完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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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续） 

1-4 

预处理系

统的污染

控制（满分

20 分） 

1-4-1 
渗沥液处

理 
5 

处理设施（设备）配置合理，处理功能

满足环评要求，能保证处理达标排放。 
5 

 
处理设施（设备）配置较合理，处理功

能基本满足环评要求。 
1～4 

处理设施（设备）配置不合理，处理功

能不满足环评要求。 
0 

1-4-2 除臭系统 15 

具有完备的臭气收集措施，，臭气集中

处理设施设置功能完善以及。 
15 

 具有较完备的臭气收集措施，臭气集中

处理设施设置功能不完善。 
1～14 

无臭气收集与除臭系统。 0 

1-5 

 

 

 

 

协同处置

系统污染

控制（满分

20 分 

 

 

 

 

 

 

1-5-1 

采用（设

计）烟气

排放标准 

5 

全部指标符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

的烟气排放标准。 
5 

 

 

全部指标优于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

的烟气排放标准。 
5+2 

部分指标优于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

的烟气排放标准。 
5+1 

1-5-2 
烟气除尘

系统 
10 

烟气净化工艺选择合理，烟气净化工艺

收尘设备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器，烟气除

尘设施能保证处理达标排放；配置了监

测在线监测设备和窑灰返窑装置。 

10 

 

烟气净化工艺选择较合理，烟气净化工

艺收尘设备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器，烟气

除尘设施能保证处理达标排放；只配置

了在线监测设备或窑灰返窑装置。 

1～9 

烟气净化工艺选择不合理，烟气净化工

艺收尘设备未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器，烟

气除尘设施难以能保证处理达标排放；

未配置在线监测设备和窑灰返窑装置。 

0 

1-5-3 
其他污染

物控制 

 

5 

窑灰排放和旁路放风措施合理；废水处

理、恶臭污染物等控制执行 GB 30485-

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5 

 

窑灰排放和旁路放风措施基本合理；废

水处理、恶臭污染物等控制基本执行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1～4 

窑灰排放和旁路放风措施不合理；废水

处理、恶臭污染物等控制未执行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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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续） 

1-6 

配 套 工 程

设施、生产

管 理 与 生

活 服 务 设

施，总体印

象（满分 5

分） 

 

  5 

配套工程设施齐备，厂内生产管

理与生活服务设施完善，或方便

借用周边条件，现场感官印象

好。 

5 

 

配套工程设施较齐备，厂内生产

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基本完善，

或较方便借用周边条件，现场感

官印象较好。 

1～4 

配套工程设施不齐备，厂内无生

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周边无

借用条件，现场感官印象差。 

0 

合计 100   100 — —  

 

5.2.3 应用表 1打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依据资料信息或数据评价打分时，所依据的资料信息或数据应经过核实，真实可靠； 

b) 各评价子项的实际得分不应高于表中所列的满分分值； 

c) 可根据评价子项的实际水平在表中建议分值之间给出适当的分值。 

运行管理水平评价 

5.3.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a) 全年生活垃圾进厂记录资料； 

b) 全年设备运行记录资料； 

c) 全年处理工艺用药剂消耗资料； 

d) 全年电耗记录资料； 

e) 全年油耗记录资料； 

f) 全年除臭剂消耗记录资料； 

g) 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排放指标的全年监测资料，包括臭气浓

度、污水、烟气、噪声等监测资料； 

h) 全年厂内监测资料； 

i) 全年运行时间记录资料； 

j) 全年停产检修记录资料； 

k)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管理制度； 

l) 其他能反映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水平的资料。 

5.3.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水平评价打分应符合表 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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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运行管理水平评价打分表 

分项

编号 
分项名称 

子项

编号 
子项名称 

满分 

分值 
评价分项水平描述 

相应

分值 

实际

给分 

2-1 

垃圾处理量

与计量（满

分 5 分） 

  5 

年处理垃圾量超过设计值的 80%，计量设施正

常使用，计量记录资料完整；危险废弃物和医

疗垃圾的混入检查措施完善。 

5 

 

年处理垃圾量超过设计值的 70%，小于 80%，

计量设施使用有欠缺，计量记录资料不完整，

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垃圾的混入检查措施不够

完善。 

2～4 

年处理垃圾量低于设计值的 70%，未计量，没

有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垃圾的混入检查措施。 
0～1 

2-2 

预处理系统

运 行 效 果

（满分 25

分） 

2-2-1 卸料作业 10 

卸料顺畅，无垃圾遗撒，密闭存储或有风力系

统可维持存储区为微负压状态；存储区的垃

圾渗沥液可及时收集并导出至渗沥液处理系

统。 

10 

 

卸料较顺畅，基本无垃圾遗撒，基本能密闭存

储或有风力系统可维持存储区为微负压状

态；存储区的垃圾渗沥液可收集并导出至渗

沥液处理系统。 

3～9 

卸料时易抛洒，密闭性较差，或无维持负压的

风力系统，欠缺垃圾渗沥液收集和导排设施。 
0～2 

  

 

 

 

 

2-2-2 

 

 

 

 

干化分选作

业 

 

 

 

 

10 

设备运行情况良好，垃圾水分含量降至 30%以

下，垃圾中替代燃料（有机可燃组分）和替代

原料（无机组分）高效分离并回收金属，垃圾

粒径可满足水泥窑对粒径要求。 

10 

 

设备运行情况一般，垃圾水分含量降至 30%-

45%，垃圾中替代燃料（有机可燃组分）和替

代原料（无机组分）有一定分离并回收部分金

属，垃圾粒径基本满足水泥窑投加物料粒径

要求。 

5～9 

设备运行情况较差，垃圾水分含量高于 45%，

垃圾中替代燃料（有机可燃组分）和替代原料

（无机组分）及金属分离效果差，垃圾料粒径

不能满足水泥窑投加物料粒径要求。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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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运行管理水平评价打分表（续） 

2-3 

协同处置系

统运行效果

（满分 20

分） 

2-3-1 

垃圾贮存

及入窑作

业 

10 

垃圾贮存设施抽取的气体导入水泥窑高温区或

经过其他处理措施达标后排放；垃圾入窑系统畅

通，安全性高，物料性质、投料装置、投料位置

三者匹配，替代原料占总投加原料质量比为 50%；

垃圾配料根据常规原料、燃料进行合理搭配。 

10 

 

除符合上述要求外，替代原料占总投加原料质量

比为 52%-55%。 
10+2 

除符合上述要求外，替代原料占总投加原料质量

比为 50%-52%。 
10+1 

垃圾贮存设施抽取的气体基本能导入水泥窑高

温区或经过其他处理措施达标后排放；垃圾入窑

系统偶有堵塞，但不影响协同处置作业，物料性

质、投料装置、投料位置三者相匹配，替代原料

占总投加原料质量比为 10%-50%；垃圾配料根据

常规原料、燃料进行较合理搭配。 

2～9 

垃圾贮存设施抽取的气体未能导入水泥窑高温

区或未经过其他处理措施达标后排放；垃圾入窑

系统易堵塞，安全性低，物料性质、投料装置、

投料位置三者不匹配，替代原料占总投加原料质

量比低于 10%；垃圾配料未根据常规原料、燃料

进行合理搭配。 

0～1 

2-3-2 
进出料质

量控制 
5 

替代燃料的组分、含量、替代原料的有用和有害

含量符合 HJ 662-2013 中第 5章的规定；水泥熟

料质量符合 GB/T 21372-2008 中第 4 章的规定。 

5 

 

替代燃料的组分、含量、替代原料的有用和有害

含量基本符合 HJ 662-2013 中第 5 章的规定；协

同处置水泥熟料质量基本符合 GB/T 21372-2008

中第 4 章的规定。 

1～4 

替代燃料的组分、含量和替代比例、替代原料的

有用和有害含量不符合 HJ 662-2013 中第 5章的

规定；水泥熟料质量不符合 GB/T 21372-2008 中

第 4 章的规定。 

0 

2-3-3 

中控系统

管理 

 

5 

中控系统管理控制良好、调配有效，定期进行设

备维护，无设备损坏事故，有详细点检、维修记

录。 

5 

 
中控系统管理控制一般、调配一般，不定期进行

设备维护，无设备损坏大事故，有简单点检、维

修记录。 

1～4 

未设置中控系统管理控制，未能及时进行设备维

护，出现设备损坏大事故，无点检、维修记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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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运行管理水平评价打分表（续） 

2-4 

预处理污染

控 制 效 果

（满分 20

分） 

2-4-1 
渗沥液处理

效果 
10 

当渗沥液采用与城市生活污水或垃圾渗沥液合

并处理时，出现下列特征：1)渗沥液水质、水

量、流速等不影响原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出

水水质以及污泥的排放和利用；2）渗沥液经过

专用管道输送至处理设施，管道输送的设计符

合 GB 50014-2006 第 4 章的规定。 

当渗沥液采用达标排放时，全年排放监测数据

（厂内监测和环保部门定期监测）均全部达标。 

10  

当渗沥液采用与城市生活污水或垃圾渗沥液合

并处理时，出现下列特征：1)渗沥液水质、水

量、流速等轻微影响原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

出水水质以及污泥的排放和利用；2）渗沥液经

过专用管道输送至处理设施，管道输送的设计

不全部符合 GB 50014-2006 第 4 章的规定。 

当渗沥液采用达标排放时，全年排放监测数据

主要指标（COD、BOD、SS）达标，但其他指标

有未达标。 

6～9 

 

当渗沥液采用与城市生活污水或垃圾渗沥液合

并处理时，出现下列特征：1)渗沥液水质、水

量、流速等明显影响原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

出水水质以及污泥的排放和利用；2）渗沥液经

过管道输送至处理设施，管道输送的设计不符

合 GB 50014-2006 第 4 章的规定。 

当渗沥液采用达标排放时，全年排放监测数据

主要指标（COD、BOD、SS）有未达标。 

1～5 

当渗沥液采用与城市生活污水或垃圾渗沥液合

并处理时，出现下列特征：1)渗沥液水质、水

量、流速等严重影响原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

出水水质以及污泥的排放和利用；2）渗沥液未

经过专用管道输送至处理设施。 

当渗沥液采用达标排放时，全年排放监测数据

主要指标（COD、BOD、SS）均未达标。 

0 

2-4-2 

除臭系统运

行效果 

 

10 

厂内臭味不明显，臭气收集和处理系统运行状

况良好，有组织固定源和厂界恶臭气体浓度符

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10 

 

厂内臭味较明显，臭气收集和处理系统运行状

况基本正常，有组织固定源和厂界恶臭气体浓

度未符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2～9 

厂内臭味明显，臭气收集和处理系统运行较差，

有组织固定源和厂界恶臭气体浓度未符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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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运行管理水平评价打分表（续） 

2-5 

协同处置污

染控制效果

（满分 20

分） 

2-5-1 
烟气处理效

果 
10 

全年排放监测数据（厂内监测和环保部门定

期监测）均全部达标 10 

 

全年排放监测数据主要指标(重金属、总有机

碳、氯化氢、氟化氢、二噁英类）达标，但其

他指标未能稳定达标 

1～9 

全年排放监测数据主要指标有未达标。 0 

2-5-2 臭味控制 4 

厂内臭味不明显，有组织固定源和厂界恶臭

污染物限值符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

规定。 

4 

 

厂内臭味较明显，有组织固定源和厂界恶臭

污染物限值基本符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规定。 

1～3 

厂内臭味明显，有组织固定源和厂界恶臭污

染物限值不符合 GB 30485-2013 中第 7 章的

规定。 

0 

2-5-3 污水处理 3 

污水采用符合 GB 50954-2014 中第 9 章规定

的处理方式，排放符合环评批复的排放标准

要求。 

3 

 

污水采用基本符合 GB 50954-2014 中第 9 章

规定的处理方式，排放基本符合环评批复的

排放标准要求。 

1～2 

污水未采用符合 GB 50954-2014 中第 9 章规

定的处理方式，排放不符合环评批复的排放

标准要求。 

0 

2-5-4 噪声治理 3 

噪声治理符合 GB 12348-2008 中第 4 章的规

定，直达声源噪声控制符合 GB/T 50087-2013

中第 3 章的规定。 

3 

 

噪声治理基本符合 GB 12348-2008 中第 4 章

的规定，直达声源噪声控制基本符合 GB/T 

50087-2013 中第 3 章的规定。 

1～2 

噪声治理不符合 GB 12348-2008 中第 4 章的

规定，直达声源噪声控制不符合 GB/T 50087-

2013 中第 3 章的规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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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运行管理水平评价打分表（续） 

2-6 

管理（满分

10 分） 

 

2-6-1 安全管理 5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齐全，安全标志设置规范，

制定有非正常运转情况的应急预案, 应急设

施完善；对避雷、消防等安全装置安全性检测

的定期检查记录齐全，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与

报警设施运行状况良好，从未发生过安全事

故 

5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不齐全，安全标志设置不

够规范，制定的非正常运转情况的应急预案

和应急设施不够完善；对避雷、消防等安全装

置安全性检测的定期检查记录不齐全，有毒

有害气体检测与报警设施运行状况基本正

常，，一年内发生过轻微安全事故 

1～4 

无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未设置安全标志，未制

定有非正常运转情况的应急预案和应急设

施；无对避雷、消防等安全装置安全性检测的

定期检查记录，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与报警设

施不能正常运行，一年内发生过重大安全事

故 

0 

2-6-2 

 

 

综合管理 

 

 

5 

 

管理制度齐全，机构设置合理，责任明确；厂

区环境良好，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制度健全，档

案管理制度完善，评价资料齐全，设备运行记

录和巡查记录齐全；运行过程中无有毒有害

污泥混入；一年内未发生过有效投诉事件 

5 

 

管理制度不够齐全，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责任

不够明确；厂区环境一般，操作人员岗前培训

制度不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评价资

料较齐全，设备运行记录和巡查记录不齐全；

曾有有毒有害污泥混入，但未影响设备正常

运行；一年内未发生过有效投诉事件 

1～4 

未建立管理制度，机构设置不合理，责任不明

确；场区环境差，未设置档案管理制度，评价

资料不齐全未建立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制度，

无设备运行记录和巡查记录齐全；发生过因

有毒有害污泥混入导致停产的事故；一年内

发生过有效投诉事件 

0 

合计 100   100 — —  

 

5.3.3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评价打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评价子项的实际分值不应高于表中所列的满分分值； 

b) 应根据评价子项的实际水平在表中建议分值之间给出适当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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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 2中所述的监测数据，除运行过程的日常监测数据外，均应为有监测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

提供的数据。 

综合评价 

5.4.1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综合得分应按式（1）计算： 

 M = 𝑀𝑗 × 𝑓𝑗 +𝑀𝑦 × 𝑓𝑦 ································································· (1) 

式中： 

M——综合评价分值； 

Mj——工程建设水平评价得分； 

My——运行管理评价得分； 

fj——工程建设权重系数，fj=0.4； 

fy——运行管理权重系数，fy=0.6。 

5.4.2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综合评价等级确定应同时依据综合评价分值和关键分项评价分值，

并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综合评价等级划分及其分值要求 

等级划分 综合评价分值要求 
关键分项最小分值要求 

1-4 1-5 2-2 2-4 2-5  

AAA 级 M≥95 20 22 25 20 20  

AA 级 M≥90 20 21 24 20 20  

A 级 M≥85 18 19 23 19 19  

B 级 70≤M＜85 17 15 22 18 18  

C 级 M＜70       

综合评价分值达到表3中要求的AAA级、AA级、A级或B级分值，但任一关键分项分值未达到该级别要

求的最小分值的，则按该关键分项分值达到的级别评定。 

5.4.3 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无害化水平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AAA 级：达到了无害化处理,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b) AA 级：达到了无害化处理，处于省内较高水平； 

c) A 级：达到了无害化处理； 

d) B 级：基本达到了无害化处理； 

e) C 级：未达到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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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评价标准 

条文说明 

1  范围 

1.1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总结了我国及湖北省生活垃圾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我国有关生活垃圾填埋、焚烧、堆肥及粪

便处理等评价标准，通过对湖北省生活垃圾水泥窑协同处置工程的预评价，取得了评价等级的重要技术

参数。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文件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生活垃圾水泥窑协同处置评价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

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本文件的制定旨在通过对湖北省已建成运行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工程进行评价，对其工程

建设和运行管理进行考核，并划分等级，以检验其在建设和运行方面是否达到无害化标准要求，为湖北

省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的统计提供依据。 

1.2  本条规定了本文件的评价范围。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水平要靠长期的运行记录

数据才能进行评价。因此，条文要求正式运行满 6个月以上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才能参与评

价。 

1.3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应遵循的原则。 

1.4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标准的强

制性条文。 

4  基本规定 

4.1  本条是关于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内容的基本规定。条文规定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

圾工程评价内容包括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和运行管理两部分。 

4.2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水平评价的主要内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

程的建设评价主要依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污染控制标准。这些有关标准为现行国家标准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工程设计规范》GB 50954、《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

和现行行业标准《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等。这些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设计和建设过程有详细规定，内容包括了总体设计要求、技术与装

备要求、总平面布置、生活垃圾特性分析及品质要求、预处理系统、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接口

设计、配套工程等，并规定了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时各种污染物的控制及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3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水平评价的主要内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

圾工程运行管理水平的主要内容所依据的现行国家标准为《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工程设计规范》

GB50954、《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硅酸盐水泥熟料》GB/T21372、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50087等。 

5  评价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是关于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评价方法的基本规定。 

5.1.2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需要根据综合评价得分和关键项得分评定等级。 

5.2  工程建设水平评价 

5.2.1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需要提供的有关工程建设评价的文件和资料。条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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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和资料主要是反映工程建设程前期方案、工程设计和施工等方面的内容。 

5.2.2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评价表。表 1中相应分值一栏所列分值是对应前

一栏相应子项水平的应得分，当子项实际水平介于表中所述水平之间时，可在所列分值范围之间给分。 

表 1 中各分项和部分评价子项说明如下： 

1-1 本项主要评价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总体设计，分两个子项进行考察，分别是工艺流程

和总体布置。1-1-1 工艺流程子项主要是评价所选的协同处置工艺是否合理，规模是否恰当。水泥窑

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项目的工艺流程与规模均包括生活垃圾预处理工艺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工艺两部

分，所以“工艺流程设计合理”与“规模恰当”要求对两部分做评价。 

（1）生活垃圾预处理 

生活垃圾预处理工艺应是根据生活垃圾特性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对入窑物料的要求设计的。分开选

址的预处理工艺一般包括下列内容：1）卸料及输送系统：包括垃圾计量、卸料、储存、输送等设施和

设备；2）干化系统：包括粗破碎、干化（生物干化或热干化）或其他脱水设施和设备等；3）分选系

统：包括破碎机、筛分设备、磁选机等设备；4）替代燃料和替代原料贮库；5）配套工程、生产管理

与生活服务设施。 

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的建设规模，应判断是否依据城镇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服务范围

的垃圾产量和特性及变化趋势、水泥窑的熟料生产规模和工艺等因素合理确定的。预处理设施建设规

模分类见表 4。 

表 4 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建设规模分类 

类型 处置规模(t/d） 

Ⅰ类 >1000 

Ⅱ类 500～1000 

Ⅲ类 300～500 

Ⅳ ≤300 

（2）水泥窑协同处置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项目的工艺一般包括下列内容：1）替代燃料入窑系统：包括替代燃

料的卸料、储存、计量、输送、投加等设施；2）替代原料入窑系统：包括替代原料的卸料、储存、计

量、输送、投加等设施；3）配套工程：与水泥生产系统共用的配套设施、旁路放风系统、增加的生活

垃圾有关的监测化验、在线监测系统、车辆冲洗等设施；4）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与水泥生产系

统共用的办公用房、食堂、浴室、值班宿舍、绿化等设施。 

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的建设规模，应判断是否根据生活垃圾预处理和水泥熟料生产规模和工艺合

理确定的。单条水泥熟料生产线的的生活垃圾建设规模分类见表 5。 

 表 5 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建设规模分类 

类型 生活垃圾处置规模(t/d） 

大型 >500 

中型 300～500 

小型 ≤300 

 



DB42/T 1673—2021 

16 

1-1-2 总体布置子项主要是评价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选址是否恰当、总体布置是否合理。 

（1）选址是否恰当评价应把握下列要求： 

1）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项目的建设厂址包括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和水泥窑协同处置设

施两部分。两部分设施可同址建设，也可分开选址建设； 

2）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和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分开建设时，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的选址宜优先

选择具备水路运输的厂址；当主要采用陆路运输时，两部分设施的距离不宜超过 100 公里； 

3）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的卫生防护距离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的卫生

防护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卫生防护距离》GB18068.1-2012 的有关规定； 

4）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项目的选址与当地规划的符合性、对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工

程建设外部条件等的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工程设计规范》GB50954 的有

关规定。 

（2）总体布置的合理性评价应把握下列要求： 

1）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总图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工程设

计规范》GB50954 的有关规定； 

2）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和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分开建设时，生活垃圾预处理设施的总图宜以预

处理车间为中心进行，按照功能分区进行布置。平面、竖向布置合理，设施设备布置恰当，物流顺畅，

建筑及绿化与周围环境协调； 

3）利用水泥熟料生产线改建和扩建进行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时，总图布置应考虑防止生活垃圾运

输和协同处置过程中对原有设施的二次污染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2 本项主要评价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预处理系统，分三个子项进行考察，分别是接受

设施、干化设施和分选设备。 

1-2-1“卸料储存设施”是将生活垃圾从垃圾车或其他专用运输工具转移到卸料池的设施。评价水

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卸料设施的设置的合理性和齐全性应考虑下列几点： 

（1）应设置进场垃圾计量设施，计量设施应具备称重、记录、传输、打印与数据处置功能； 

（2）卸料场地应满足垃圾车顺畅作业的要求，并配置渗沥液收集、除臭等环保措施，减少垃圾、

污水以及臭气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卸料池卸料口应设置车档； 

（3）确定卸料门数量应根据垃圾接收量以维持正常卸料作业和垃圾进厂高峰时段不堵车为原则；

卸料门的宽度比最大垃圾车宽度大 1.2m 以上，高度应满足顺利卸料作业的要求； 

（4）生活垃圾抓斗起重机应有计量及定位功能，起重机控制室应单独设立； 

（5）生活垃圾储料池的有效容积应不小于一天垃圾接收量；储料池应设照明、消防、除臭系统，

储料池内壁设防渗、防腐措施，储料池池底设不小于 1%的渗沥液倒排坡度及渗沥液收集、输送设施。

储存场所的专用标志符合《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 的规定。 

1-2-26 干化设施”是利用好氧生物处理或者热处理，以及其他脱水设施。该子项从以下几个方面

评价干化设施工艺与设备配置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完善。 

（1）拟干化处的生活垃圾尺寸较大时，宜进行粗破碎，宜采用双轴对锟式破碎机，破碎效率大于

95%，破碎粒径小于 250mm； 

（2）当采用生物干化时，系统应包括通风系统、干化反应器、排风系统、以及渗沥液收集系统四

个部分。宜采用底部通风模式，通风风量宜不小于 0.1m
3
/（min·m

3
垃圾），排风风量宜不小于通风风

量的 1.2 倍。生物干化反应器底部应做防渗处理，干化周期宜在 7～15天； 

（3）当采用热干化时，可采用直接干燥，也可采用间接干燥，热源应优先采用水泥熟料烧成系统

的废气； 

（4）当采用其他脱水设施或设备时，宜保证达到降低生活垃圾含水率、提高生活垃圾热值和分选

效率的要求。 



DB42/T 1673—2021 

17 

（5）干化过程中产生的渗沥液和臭气应集中收集、处理； 

（6）干化后生活垃圾水分含量应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替代燃料的要求。 

1-2-3“分选设备”是为垃圾入窑焚烧而分选出替代燃料与替代原料等不同组分的工艺环节。该子

项主要评价分选设备的配置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完善。 

（1）生活垃圾在干化后的分选系统应根据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需求，采用破碎机、筛分设备、磁

选设备等合理组合工艺； 

（2）关键设备的破碎或分选效率不应低于 85%； 

（3）易形成扬尘的分选系统应设置收尘设备，并应配置防爆、防燃、防静电设施； 

（4）分选后的物料，应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对粒度等的要求； 

（5）分选后的物料的储存设施应为封闭系统，有效容量应不低于替代燃料与替代原料的 3天产量，

储存设施应具有防渗、防腐功能，应设置污水收集系统。 

1-3 本项主要评价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协同处置系统设施设置是否完善、合理。分三个

子项进行考察，分别是垃圾计量贮存设施，垃圾投加设施和水泥窑。 

1-3-1“垃圾贮存设施”子项主要评价垃圾计量贮存设施设置是否完善合理。 

（1）评价的“垃圾贮存设施防渗性能和封闭措施合理，保证垃圾存放时处于负压状态”主要依据

HJ662 的有关规定； 

（2）替代原料可与水泥厂同类原料混合贮存，亦可选用联合储库、圆库或圆仓单独贮存，其储存

周期应符合 GB50295 同类原料的规定； 

（3）替代燃料可选用联合储库或钢仓储存，储存周期的设计需考虑停窑时替代燃料的堆放。 

1-3-2“垃圾投加设施”子项主要评价垃圾投加系统设施的设置是否完善、合理。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的投加设施的评价主要依据 HJ 662 的有关规定。垃圾投加设施设置

的合理性及有关要求如下： 

（1）能实现自动进料，并配置可调节投加速率的计量装置实现定量投料； 

（2）垃圾输送装置和投加口应保持密闭，垃圾投加口应具有防回火功能； 

（3）配置可实时显示垃圾投加状况的在线监视系统。 

（4）具有自动联机停机功能，当水泥窑或烟气处理设施因故障停止运转，或者当窑内温度、压力、

窑转速、烟气中氧含量等运行参数偏离设定值时，或者烟气排放超过标准设定值时，可自动停止垃圾投

加； 

（5）替代原料应从生料磨投加到水泥窑系统。 

1-3-3“水泥窑”子项主要评价水泥窑是否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工程设计规范》GB50954 的要

求，具体要求如下： 

（1）单线设计熟料生产规模不小于 2000 吨/天的新型干法水泥窑； 

（2）《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保部，2016 年 12 月 6 日）发布之后新建、

（3）改建或扩建的单线设计熟料生产规模应达到 3000 吨/天及以上的新型干法水泥窑； 

（4）采用窑磨一体机模式； 

（5）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器作为烟气除尘设施； 

（6）对于改造利用原有设施的水泥窑，在改造之前原有设施应连续两年达到 GB4915 的有关规定； 

（7）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水泥窑应具备以下功能： 

1）水泥窑的生活垃圾接口系统应根据焚烧产生的烟气流量、温度、成分、水泥窑工艺条件等确

定，不应影响水泥窑的正常生产； 

2）作为技改工程增设的替代燃料和替代原料入窑系统，增加的接收、计量、输送系统应不妨碍

现有水泥生产线正常的维护、检修、巡视通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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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项是对预处理系统污染控制的评价。包括渗沥液处理和除臭系统的评价。 

1-4-1 本项主要评价渗沥液处理的处理设施（设备）配置是否合理，可考察以下要求： 

（1）渗沥液处理系统设计，应渗沥液量、水质、当地环保要求等因素确定，需满足《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的相关要求。 

（2）分址建设的预处理设施，应设置渗沥液处理装置； 

（3）同址建设的预处理设施，渗沥液可直接喷入水泥烧成系统加以处置； 

（4）当环评批复垃圾渗沥液允许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时，可按排入城市括水管网的标准，对垃圾渗

沥液进行处理，排放浓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 的有关规定；严禁将未经处

理的渗沥液及污水以任何方式直接排放。 

1-4-2 本项主要评价除臭系统的配置是否合理，可考察以下要求： 

（1）除臭工艺与设施的选择，应根据预处理工艺、恶臭污染物性质等因素确定； 

（2）设计文件应执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对于处理后排放气体的

要求。 

1-5 本项是对协同处置系统污染控制的评价，分三个子项进行考察，分别是设计采用的烟气排放标

准，烟气除尘系统以及其他污染控制措施。 

1-5-1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中对于烟气排放标准见表 6。 

表 6 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水泥窑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mg/m
3
（二噁英类除外）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1 氯化氢（HCl） 10 

2 氟化氢（HF） 1 

3 汞及其化合物（以 Hg 计） 0.05 

4 
铊、镉、铅、砷及其化合物（以 Tl+Cd+Pb+As

计） 

1.0 

5 
铍、铬、锡、锑、铜、钴、锰、镍、钒及其化

合物 

（以 Be+Cr+Sn+Sb+Cu+Co+Mn+Ni+V 计） 

0.5 

6 二噁英类 0.1 ng TEQ/m3 

1-5-2 烟气除尘系统污染控制的评价依据《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有

关规定。 

1-5-3 其他污染控制措施主要是指窑灰排放和旁路放风控制，废水以及恶臭等污染的控制。主要考

察： 

（1）窑灰排放控制。为避免外循环过程中挥发性元素（Hg、Tl）在窑内的过度累积，协同处置水

泥企业在发现排放烟气中 Hg 或 Tl 浓度过高时宜将除尘器收集的窑灰中的一部分排出水泥窑循环系

统。 

（2）旁路放风控制。为避免内循环过程中挥发性元素和物质（Pb、Cd、As 和碱金属氯化物、碱金

属硫酸盐等）在窑内的过渡积累，协同处置企业可定期进行旁路放风。 

（4）未经处置的从水泥窑循环系统排出的窑灰和旁路放风收集的粉尘不得再返回水泥窑生产熟料。

从水泥窑循环系统排出的窑灰和旁路放风收集的粉尘若采用直接掺加入水泥熟料的处置方式，应严格

控制其掺加比例，确保水泥产品中的氯、碱、硫含量满足要求，水泥产品环境安全性满足相关标准的要

求。水泥窑旁路放风排气筒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按照 GB30485 （表 1-5-1）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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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废水及恶臭的控制应按《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 

执行。 

1-6 本项是对配套工程设施、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总体印象进行评价。其中配套工程设施主

要评价内容有： 

（1）配套工程应与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主体工程相适应。单独选址新建的预处理设施，配

套设施宜充分利用当地提供的专业化协作条件，合理确定配套工程项目；水泥窑协同处置改建、扩建工

程应充分利用原有的配套设施；分期建设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其配套设施宜一次建成。 

（2）运输、电力、通信、热力、给排水、污水处理、防洪和排涝等配套工程应设置合理。 

（3）采用生物干化预处理系统的配套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

建设标准》(建标[2001]213 号)的有关规定。 

（4）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电气系统、仪表与自动化控制系统及消防系统等配套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 的有关规定。 

5.2.3  本条规定了应用表 3.2.2 实际打分时的注意事项。 

5.3  运行管理水平评价 

5.3.1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需要提供的有关运行管理评价的文件和资料。相关的

运行资料应按照每天、每月的频次进行备案。 

5.3.2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运行管理评价表。 

表 2 中相应分值一栏所列分值是对应前一栏相应子项水平的应得分，当子项实际水平介于表中所

述水平之间时，可在所列分值范围之间给分。 

表 2中各分项和部分评价子项说明如下： 

2-1 年处理垃圾量是考核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志，本项将水泥窑协同处

置生活垃圾工程年处理垃圾量是否达到设计年处理垃圾量以及计量作为评分依据，因此对于未达到设

计处理量及正常计量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要求适当扣分。同时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

程采用的水泥窑，应严禁混入医疗垃圾和危险废弃物，入窑生活垃圾垃圾应具有相对稳定的化学组成和

物理特性，其重金属以及氯、氟、硫等有害元素的含量及投加量应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

保护技术规范》 HJ 662 的要求。 

“严禁混入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垃圾的检查措施”是指： 

1）在对拟协同处置的生活垃圾进行取样和特性分析前，应该对生活垃圾产生过程进行调查分析，

在此基础上制定取样分析方案；样品采集完成后，针对要求的项目以及确保运输、贮存和协同处置全过

程安全、水泥生产安全、烟气排放和水泥产品质量满足标准所要求的项目，开展分析测试。生活垃圾特

性经双方确认后在协同处置合同中注明。 

2）垃圾入厂后应及时进行取样分析，以判断垃圾特性是否与合同注明的生活垃圾特性一致。如果

发现生活垃圾特性与合同注明的生活垃圾特性不一致，应参照《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

规范》 HJ 662 中的步骤进行处理。 

3）协同处置企业应对各个生活垃圾来源处的相关信息进行定期的统计分析，评估其管理的能力和

生活垃圾的稳定性，并根据评估情况适当减少检验频次。 

2-2 本项是评价预处理系统运行效果的。包括卸料作业和干化分选作业。 

    2-3 本项是对协同处置系统运行效果的评价，分三个子项进行考察，分别是垃圾贮存及入窑作业、

进出料质量控制和中控系统管理。 

条文中的“替代燃料的组分”是指塑料、纸类、竹木、橡胶、纺织物等，作为替代燃料的入窑可燃

物的实物基热值宜大于 11MJ/kg，灰分含量宜小于 40%，水分含量宜小于 30%； 

条文中的“替代原料的有用和有害含量符合要求”是指作为替代原料的无机渣土的 CaO、SiO2、Al2O3

等有益组分的灼烧基含量总和宜大于 80%，无机渣土中重金属以及 K2O、Na2O、SO3、Cl
－
等有害成分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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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满足水泥熟料生产线控制要求。 

    条文中的“入窑投加速率为 15 t/h”是指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投加速率较高意味着投料装置、

投料位置以及对应的物料性质满足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若能够进一步提高物料投加的速率，意味着单

位时间的处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在 10 分的基础上提供 1至 2分的加分情况。 

2-4 本项是对预处理污染控制效果的评价。包括渗沥液和除臭系统的评价。 

渗沥液评价时可考查主要指标，即 COD、BOD、SS、NH3-N 等；除臭系统需分两方面评价—方面是评

价收集系统有无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是除臭设施的运行效果。 

2-5 本项是对协同处置污染控制效果的评价，分为烟气处理效果、臭味控制和废水处理三个子项进

行评价。 

2-5-1 烟气处理效果运行评价指标包括： 

（1）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气筒总有机碳（TOC）因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增加的浓度应满足《水

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的要求。 

（2）大气污染物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的排放限值按《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4915 中的要求执行。 

（3）全年排放监测数据（厂内监测和环保部门定期监测）应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

控制标准》 GB30485 的要求。 

产生的臭气应导入水泥窑高温区焚烧；或经过处理达到《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的规定限值后排放。 

协同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水收集后可采用喷入水泥窑内焚烧处置、采用密闭运输送到城市污水处理

厂处理、排入城市排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或者自行处理等方式。废水排放应《水泥窑协同处

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30485 的要求。 

厂区内噪声宜采取以隔声为主，辅以消声、隔振、吸声等降噪措施。 

2-6 本项是对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管理效果的评价，分两个子项进行考察，分别是安全管

理和综合管理。 

5.3.3  本条规定了应用表 2实际打分时的注意事项。 

5.4  综合评价 

5.4.1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综合评价的计算方法。 

5.4.2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综合评价等级划分及其分值要求。 

工程建设水平评价表 1中 1-4、1-5 分项和运行管理水平评价表 2 中 2-2、2-4、2-5 分项均是水泥

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建设和运行的关键内容，因此本条对 B 级以上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

认定时，除了要求综合评价分值满足要求外，上述五个关键分项的分值也同时满足表 3中的单项最小分

值的限值要求。 

5.4.3  本条规定了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工程无害化水平认定的等级划分。 

 

 


